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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提高公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
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的通知

渝财教〔2014〕264 号

有关市级主管部门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财政局、教委：

为贯彻落实全国职教大会和《中共重庆市委、重庆市人民政

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》（渝委发〔2012〕11 号）

精神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投入保障水平，促进全市中等职业技术

教育改革和发展，现就提高我市公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（含技工

学校、下同）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拨款标准

全市公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款标准提高

到每生每年 1500 元，今后年度将根据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与财力

情况逐步提高拨款标准。

二、补助范围

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对象为达标以上（含达标）公办中等

职业技术学校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两年（含两年）以上中等职业

技术学历教育学生。拨款经费根据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全日制一、

二、三年级实有在校学生人数拨付。



重庆市财政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财政局发布

- 2 -

三、经费保障

根据学校的隶属关系，市级部门举办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生

均公用经费由市级财政纳入部门预算保障；区县（自治县）所属

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生均公用经费，由区县（自治县）财政纳入

部门预算保障，市级财政对困难的区县给予适当补助。

四、开支范围

公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主要用于学

校开展教育教学、校内外实习实训、师资培训、设施设备购置和

校舍维护修缮、聘用人员经费及学校维持正常运行所需的各项经

常性支出，严禁用于捐赠赞助、对外投资和在职人员福利发放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要认真贯彻实施中小学校财务制

度、会计制度、内部控制规范和预算管理等有关规定，加强生均

公用经费财政拨款资金管理，建立本校生均公用经费管理和使用

制度，科学合理安排资金使用方向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促

进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内涵发展。对依法应当实行政府采

购的项目，要严格按照国家和我市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。形成

的资产属于国有资产的，要按照国有资产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。

严禁通过虚假注册学籍信息、隐瞒流失学生等方式套取、骗取财

政资金。学校要建立财务公开制度，认真贯彻渝财教〔2014〕1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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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文件精神，将学校年度财务报告实施注册会计师审计，并定期

公布生均公用经费支出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各级财政、教育、人力社会保障等主管部门要根据本

通知精神，结合本地区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发展需要、专业设置、

办学层次及收费情况，分类确定本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具体

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，制定完善职业技术教育生均公用经

费财政拨款制度的办法，并报市财政局、市教委备案。各区县（自

治县）最迟不得晚于 2015 年达到上述标准，并纳入 2015 年初部

门预算。现有标准已高于上述标准的区县（自治县），不得降低

经费保障水平。

（三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要统筹本级财力及市级财政对区县

财政教育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资金，按照标准及时足额落

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，切实加大公共财政

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经费保障力度，进一步完善中等职业技术

学校经费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，保障和维护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

正常运转和发展。要完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，确保学籍信息的准

确性。定期对学校生均公用经费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审

计，对骗取、套取、贪污、挤占、挪用、违规使用生均公用经费

等行为，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427 号）

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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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市财政局和市教委将择时对执行落实情况进行检查。

（五）本通知由市财政局和市教委负责解释。

（六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文件由相关主管部门和各

区县（自治县）转发到各公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。

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
2014 年 12 月 2 日


